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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5         证券简称：*ST 美尚         公告编号：2022-004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部分回复暨延期回复的公告 

 

 

 

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累计诉讼

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1）所涉及诉讼情况中案

件第 6 项的诉讼金额应为 17,086,257.27 元，现对原披露的该案件涉诉金额

26,086,257.27 元进行更正, 更正后的累计诉讼金额为 657,225,633.77 元。本

次公告中新增诉讼事项所涉及的合计金额为 315,328,524.98 元，截至目前，

公司累计诉讼金额为 972,554,158.75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41.51%。 

2、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聘任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84），公司聘任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中天华茂”）为公司 2021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该议案已

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因公司暂未与中天华茂签订 2021年度审计业务约定书，

关注函〔2021〕第 551 号《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以

下简称“《关注函》”）中部分需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的回复将待公司确定年

审审计机构后完成。 

3、经公司自查，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其他

风险警示情形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中控股股东偿还的 30,000.75

万元因借款条件分歧，杭州链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杭实业”）在未

告知公司的情况下，将该笔资金经由赣州金麦公司，原路划转至链杭实业自有

账户。所以公司披露的 2021 年度三季报货币资金余额存在差错，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应调整为 13,773.81 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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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尚生态”或“公司”）于 2022

年 1月 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注函》。要求公司在 2022

年 1 月 11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江

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展开回复工作。本次《关注

函》共涉及 7个问题，公司已于 2022年 1月 11日对《关注函》的第 1(1)(2)题

进行了回复，本次回复了第 1(3)(4)、2(1)、3。由于《关注函》部分问题所涉

细节内容较多，须进一步梳理和补充，为保证回复的准确、完整，公司将剩余未

回复的问题延期于 2022年 1月 25日回复。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经公司董事会认真核查和落实，对《关注函》中所关注

的事项逐个进行了回复，现将问题及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部分债务逾期涉及诉讼

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截至公告日，你公

司及子公司债务逾期本金合计约 47,191.2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21.14%；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逾期涉及的诉讼金额合计约

68,331.1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17%；公司累计被冻结

银行账户余额为 6,035.44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货币资金的比例

分别为 2.58%和 23.67%。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问题： 

1.《公告》显示，债务逾期类型为流动资金贷款、保理借款、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借款、流动资金贷款商业汇票，而诉讼的案由还涉及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 

（3）《公告》显示，你公司涉及的多起诉讼已经被法院判决，请逐项说

明法院判决的执行情况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公告》中披露的公司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现公司补充披露法院判

决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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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日

期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请求 涉及金额 案件进展 执行情况 

1 
2021.5.

21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分行 

美尚生态、

王迎燕、徐

晶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

金

29,996,764.77

元及逾期罚息、

律 师 费 合 计

30,771,999.77

元，并要求被告

二、三对被告一

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30,771,999.77 

2021 年 6 月 21 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无

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1年 7 月 14 日一审判决，

收到《民事判决书》（2021）苏 0213 民初 5261 号

判决如下：美尚生态及其担保人将逾期本金及利息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给兴业银

行。2021 年 10 月 8 日二审开庭，受理机构为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 10月 18 日二审判决，收

到《民事判决书》（2021）苏 02 民终 5473 号，判

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2 
2021.6.

29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无锡尚润商

贸 有 限 公

司、美尚生

态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要求尚润及公司

支 付

7,754,606.45

元及期内欠息、

逾期罚息、律师

费 

7,754,606.45 

2021 年 8 月 2 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无锡

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1年 8月 9 日美尚生态和光

大银行签署了《民事调解书》（2021）苏 0213 民

初 6793 号，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前支付借款本息及律师费。 

2021 年 9 月 13 日进入法院执行阶段，

目前未有任何进展。 

3 
2021.7.

16 

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分行 

美尚生态、

王迎燕、徐

晶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

金 1000 万元及

利息、律师费并

要求被告二、被

告三对被告一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10,000,000.00 

2021 年 8 月 17 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无

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1年 8 月 23 日一审判决，

收到《民事判决书》（2021）苏 0213 民初 7490 号，

判决如下：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渤海银行分行归还借款本息及律师费，王迎

燕、徐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1 年 12 月 7 日二

审受理，受理机构为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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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14 日二审开庭。 2021 年 12 月 15 日当事

人收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苏 02 民终 7475 号判决，判决如下：准许

美尚生态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

起发生法律效力，维持原判。 

4 
2021.7.

15 

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梁溪支行 

美尚生态、

王迎燕、徐

晶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

金 4000 万元及

逾期罚息，要求

被告二、被告三

对被告一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40,000,000.00 

 2021 年 8 月 19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无锡市

梁溪区人民法院，当天一审判决，收到《民事判决

书》（2021）苏 0213 民初 7284 号，判决如下：公

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发

银行无锡分行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逾期罚息，王迎

燕、徐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1 年 10 月 18 日受

理二审，受理机构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11 月 9 日二审开庭，二审案号：（2021）

苏 02 民终 6207 号，美尚生态申请撤回二审上诉申

请，二审法院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受理撤回上诉

申请，收到《民事裁定书》（2021）苏 02 民终 6207

号，判决如下：准许美尚生态、王迎燕、徐晶撤回

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维持原判。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5 
2021.7.

23 

远东国际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美尚生态、

金点园林、

王迎燕 

售后回

租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租金及

留购价款共计人

民币 756,925 元

及合同加速到期

日的租金逾期违

约 金 2704.71

元；要求判令被

759,629.71 

2021 年 9 月 2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上海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及担保人

已收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沪 0115 民初 57060 号，判决如下：一、

被告美尚生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远东租赁租金 755925 元。被告金点园林、王

迎燕对被告美尚生态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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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二、被告三对

上述付款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重庆金点园林有限公司、王迎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美尚生态追偿。 

6 
2021.7.

23 

远东国际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美尚生态、

金点园林、

王迎燕 

售后回

租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租金及

留购价款共计人

民币

3629586.91 及

加速到期日的租

金逾期违约金

2225.25 元；要

求被告二、被告

三对上述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3,631,812.16 

2021 年 9 月 2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上海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及担保人

已收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沪 0115 民初 57642 号，判决如下：一、

被告美尚生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远东租赁全部未付租金 3628.586.91 元(已扣

除保证金 5092.340 元)、留购价款 1000 元;二、被

告美尚生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远东租赁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的逾期付款违约

金 127142.65 元以及自 2021 年 9 月 2 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全部未付租金

3628586.91 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

三、被告金点园林、王迎燕应对被告美尚生态上述

判决第一、二项所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

金点园林、王迎燕履行完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美尚生态追偿。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7 
2021.8.

6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

支行 

美尚生态、

瑞德纺织、

王迎燕、徐

晶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

金及利息、律师

费 等 共 计

88,308,463 元 

88,308,463.00 

2021 年 9 月 9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无锡市锡

山区人民法院。2021年 10 月 14 日一审判决，收到

《民事判决书》（2021）苏 0205 民初 4286 号，判

决如下：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向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

逾期罚息、律师费、瑞德、王迎燕、徐晶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2021年 11 月 29 日，收到无锡市锡山区

该案件于 2021年 11月 27日进入执行程

序，执行标的为美尚生态持有金点园林

100%股权及美尚生态所有的坐落于无锡

市滨湖区科教软件园 3 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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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21）苏 0205

执 3664 号。 

8 
2021.7.

16 

海尔金融

保理（重

庆）有限

公司 

重庆金点园

林 有 限 公

司、美尚生

态景观股份

有限公司、

王迎燕、徐

晶 

保理借

款纠纷 

要求支付应收账

款回购价款，包

含保理融资款本

金 5000 万元、保

利 融 资 费 用

861,805.56 元

及违约金和其他

费用；要求被告

二、被告三、被

告四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50,861,805.56 

2021 年 8 月 17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1 年 12 月 9 日一审判决，目前

公司及担保人已收到《民事判决书》（2021）鲁 02

民初 1498 号，判决如下：被告于收到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回购价款、律师代理费、

诉讼保全费，被告王迎燕、徐晶应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王迎燕、徐晶应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金点

园林追偿。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9 
2021.8.

16 

海尔金融

保理（重

庆）有限

公司 

美尚生态、

金点园林、

王迎燕、徐

晶、龙俊、

田凤娜、石

成华、张力

丹 

保理借

款纠纷 

要求支付保理融

资 回 购 价 款

2000 万元及保

理 融 资 费 用

408,888.89 元

及违约金、律师

费等；要求被告

二、三、四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20,408,888.89 

2021 年 9 月 14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青岛市

崂山区人民法院。2021 年 11月 2 日一审判决，被

告收到《民事判决书》（2021）鲁 0212 民初 7846

号，判决如下：美尚生态于收到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保理融资款、违约金及律师费，被

告王迎燕、徐晶、金点园林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

王迎燕、徐晶、金点园林应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

向美尚生态追偿。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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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1.8.

4 

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

南岸支行 

金点园林、

美尚生态、

石成华、龙

俊、田凤娜、

张力丹、王

迎燕、徐晶、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请求支付借款本

金

39,970,171.25

元及罚息、复利 

40,251,979.65 

2021 年 9 月 20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及

担保人已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2021）渝 01 执 1601 号，因该金融借款在合

同签订时已进行公证，公证编号为（2020）渝中信

正字第 3199 号。 

除被告王迎燕,徐晶外，其余被告因前期

做过公证，直接进入执行阶段。 

11 
2021.07

.05 

海尔融资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美尚生态、

滁州美尚生

态景观有限

公司、来安

县美尚生态

苗木有限公

司、王迎燕 

售后回

租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租金

14,333,528.91

元及迟延罚金；

要求被告四对上

述付款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14,333,528.91 

2021 年 10 月 27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青岛市

崂山区人民法院，被告收到《民事裁定书》（2021）

鲁 0212 民初 7539 号。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12 
2021.9.

9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分行 

美尚生态、

王迎燕、徐

晶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

金

30,812,068.13

元，期内利息

129,694.44 元、

逾期罚息、复利、

律师费；要求被

告二、被告三对

前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30,981,762.57 

2021 年 11 月 4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无锡市

滨湖区人民法院。2021 年 11月 8 日一审判决，被

告收到《民事判决书》（2021）苏 0211 民初 8399

号，判决如下：1、被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归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 行借款本金 30812068.13 元、期内

欠息 129694.44 元、逾期罚息，以 129694.44 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 4.6%上浮 50%计算）及律师费 40000

元。2、被告王迎燕、徐晶对被告美尚生态景观股

份有限公司上述债务及本案诉讼费在最高额 6600

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责任。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由被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王迎燕、徐

晶共同承担。。 

2021 年 12 月 1 日进入法院执行阶段，

目前未有任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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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1.9.

17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

分行 

金点园林、

美尚生态、

龙俊、田凤

娜、石成华、

张力丹、王

迎燕、徐晶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

金 4000 万元及

罚息、复利、律

师费；要求被告

二、三、四、五、

六、七、八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40,707,864.70 

2021 年 11 月 1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 年 11 月 22 日一审判决，

公司及担保人已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2021）渝 01 民初 3831 号，判决如下：

被告金点园林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先原告支

付借款本息及律师费，被告美尚生态、龙俊、石成

华、王迎燕、徐晶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田凤

娜对被告龙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张力丹对被告石成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14 
2021.12

.15 

成都空港

商业保理

有限责任

公司 

美尚生态、

金点园林、

石成华、张

力丹 

保理借

款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

金 5000 万元及

罚息、复利、律

师费；要求被告

二在应收账款范

围内对被告一的

应收账款债权承

担回购责任 

50,366,666.67 
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件尚

未开庭审理。  

15 
2021.7.

16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分行 

美尚生态、

王迎燕、徐

晶、瑞德纺

织 

金融借

款合同

及票据

保证纠

纷 

要求立即增加交

存银行承兑汇票

承 兑 保 证 金

3000 万元及贴

现的应付票款

1000 万元并立

即归还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及利

50,931,933.33 

2021 年 8 月 16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无锡市

梁溪区人民法院。2021 年 9 月 24 日判决，公司及

担保人已收到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2021）苏 0213 民初 6931 号,判决如下：一、

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须向其在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无 锡 分 行 开 设 的

1219166951800***保证金账户、1219166951800***

保证金账 1219166951800***保证金账户，分别再存

2022 年 1 月 18 日进入法院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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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律师费等；

要求被告二、被

告三、被告四对

被告一的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清偿

责任 

入保证金 971 万元、1029 万元、1000 万元。二、

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商业承兑汇票款 1000 万

元，并自 2021 年 7 月 20 日起，至 1000 万元付清

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罚息。三、

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内返还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并支

付期内利息 36166.67 元及逾期罚息、复利。四、

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内支付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支付律师费损失921600元。

五、王迎燕、徐晶、无锡瑞德纺织服装设计有限公

司对美尚生态景的上述判决义务及诉讼费用负担

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

限公司如未能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有权就其质押的遵义市汇川区城

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无锡羿创生

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优先受偿。七、驳

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其余部分诉讼

请求。2022 年 1 月 18 日收到法院的执行裁定书

（2021）苏 0205执 3664 号。 

16 
2021.02

.04 

遵义景秀

园林开发

有限责任

公司 

美尚生态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25,886,257.27

元，并另行补偿

原告 20 万元 

17,086,257.27 

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签订

《民事调解书》（2021）黔 03民初 69 号，达成协

议,该协议由双方特别授权代理人于 2021 年 2 月 4

日签字确认。美尚生态在立案后已支付原告 600 万

元，剩余款项 20086257.27 元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

支付：其中 2021年 2月 28日前支付 300万元、2021

2021 年 9 月 30 日执行终本，双方协商

解决，拟转让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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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400 万元、2021 年 7 月 31 日前

支付 13086257.27 元。暂时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17 
2021.03

.25 

四川青峰

源园林工

程有限公

司 

美尚生态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15,153,100.46

元、支付逾期违

约金 454517.14

元及直接和间接

损 失

5,836,966.16

元 

21,444,583.76 
2021 年 4 月 30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18 
2021.07

.06 

上海绿荫

膜结构有

限公司 

美尚生态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253 万元及利息 
2,562,040.00 

2021 年 8 月 13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陈巴尔

虎旗人民法院。2021年 9月 1日一审判决，收到《民

事判决书》（2021）内 0725 民初 596 号，判决如

下：被告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

告上海绿荫膜结构有限公司支付电子商业承兑汇

票的兑付款 253 万元及以 253 万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5 月 26 日至被告实际付款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

计算的利息。。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19 
2021.10

.28 

南通亿昌

建设有限

公司 

美尚生态、

南通城市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本 金

2,631,054.37

元 及 利 息

40,409.58 元并

要求被告二在欠

付工程款的范围

2,671,463.95 
2021 年 11 月 12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南通市

通州区人民法院。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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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 

20 
2021.10

.28 

南通兴发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美尚生态、

南通城市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本金 2,121,000

元 及 利 息

24,602.69 元，

并要求被告二在

欠付工程款的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

任 

2,145,602.69 
2021 年 11 月 12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南通市

通州区人民法院。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21 
2021.10

.29 

无锡南长

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

公司 

美尚生态、

南通城市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21,854,752.01

元，并要求被告

二在欠付工程款

范围内承担给付

责任 

21,854,752.01 
2021 年 11 月 12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南通市

通州区人民法院。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22 
2021.11

.12 

江苏易安

建筑节能

工程有限

公司 

美尚生态 
买卖合

同纠纷 

要求支付货款

2,969,973.08

元及利息 

2,969,973.08 

2021 年 12 月 1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南京市

鼓楼区人民法院当日双方签订《民事调解书》

（2021）苏 0106 民初 9530 号，主要内容为被告美

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尚欠原告江苏易安建筑

节能工程有限公司货款 2969973.07 元，此款被告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前

支付原告江苏易安建筑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400000

元，自 2022 年 2 月起至 2022年 7 月止，于每月月

底前支付原告江苏易安建筑节能有限公司 400000

元，余款 169973.08 元于 2022年 8 月底前结清。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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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21.9.

13 

安徽林海

园林绿化

股份有限

公司 

美尚生态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5,786,383.98

元及利息 

5,786,383.98 

2021 年 10 月 9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 10 月 16 日公司收到亳州市

中级人民法《民事判决书》（2021）皖 16 民终 3286

号，判决如下：被告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安徽林海公司工程款 5786383.98

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每日万分之二从 2021 年 5 月

13 日起开始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24 
2021.9.

23 

北京城建

亚泰建设

集团有限

公司 

美尚生态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要求兑付到期的

商业承兑汇票及

利 息 共 计

8,133,429 元 

8,133,429.00 

2021 年 10 月 19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无锡市

滨湖区人民法院，当日公司收到无锡市滨湖区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 0211 民初 8857 号，

判决如下：1、被告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

向原告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票据

款及利息损失（利息计算详见附件）。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1,464元由被告美尚生态负担。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25 
2021.10

.29 

无锡南长

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

公司、南

通和兴园

林建设开

发有限公

司 

南通城市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美尚

生态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南通城市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在欠付第三人工

程款范围内对第

三人欠付原告工

程 款

39,737,886.28

元承担给付责任 

39,377,886.28 
2021 年 11 月 12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南通市

崇川区人民法院。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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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21.10

.28 

内蒙古星

禹项目咨

询管理有

限公司 

美尚生态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3,188,790.92

元 、 利 息 为

531,436.03 元

及违约金人民币

251,914.48 元 

3,972,141.43 

2021 年 11 月 16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陈巴尔

虎旗人民法院。2021 年 12 月 6 日判决，公司已收

到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

0725 民初 1067 号，判决如下：被告美尚生态景观

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内蒙古星禹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支付工程款，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同时按照每日

万分之二计算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起实际给

付之日止的违约金。 

截至目前，该案件暂未进入法院执行阶

段。 

27 
2021.11

.02 

四川省湖

润建筑工

程有限公

司 

美尚生态、

金点园林、

四川通融统

筹城乡建设

投资有限公

司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27,450,421.7

元 及 利 息

240,000 元 

27,690,421.70 
2021 年 12 月 3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德阳市

罗江区人民法院。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28 
2021.11

.18 

江苏久聚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江苏绿之源

生态建设有

限公司、美

尚生态、莒

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要求判令被告一

立即支付原告工

程 款

38,546,014.52

元并赔偿逾期付

款利息损失，并

要求被告二、被

告三在欠付工程

款范围内承担连

带责任 

38,546,014.52 
2021 年 12 月 7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莒县人

民法院。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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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57,225,633.77   

  

注 1：上述第 16 项，涉诉金额应为 17,086,257.27 元，原披露的涉诉金额为 26,086,257.27 元,更正后的累计诉讼金额为 657,225,633.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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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相关案件的执行情况导致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部分资产冻结，

公司融资能力降低，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若相关执行情况触及

信息披露标准，后续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4）请结合诉讼进展情况，说明你公司 2021 年季度报告及半年报中预

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2021 年三季度报告中，公司计提的预计负债不完整，具体

情况如下： 

1、经公司自查，2021 年三季报中公司已对除金融负债以外的或有事项计

提了预计负债。对于金融负债部分，公司根据借款协议计提了应付利息，因

此贷款利息的确认不影响预计负债金额。 

2、因公司法务人员调整，未及时将未决诉讼等数据统计交于财务，导致

公司 2021 年三季报中未对潜在的违约金、逾期罚金和需承担的诉讼费用确认

相应的预计负债，预计负债不完整。 

3、经测算，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未决诉讼部分应承担违约金、

赔偿金、律师费等合计约为 900 万元。 

4、2021 年度末，公司已根据未决诉讼等资料将相应的违约金、赔偿金、

律师费等确认为预计负债。 

因公司暂未与中天华茂签订 2021 年度审计业务约定书，本题中需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的回复将待公司确定年审审计机构后完成。 

 

2.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43,774.56 万元。你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迎燕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6 月 30 日偿还占用公司资

金 9,617.61 万元、30,000.75 万元。 

（1） 请说明你公司存在大额货币资金却未及时偿还逾期债务的原因及 

合理性。 

2021 年 6 月，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上海花景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花景”）收到控股股东归还占用资金 30,000.75 万元，收款账户为上海花

景园艺有限公司开立的农业银行尾号 1991 账户，资金来源于链杭实业对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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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王迎燕女士的借款。该借款为控股股东从第三方借得且未提供担保，借

款期限为二年，借款利率为 4%，由控股股东独立偿还。 

经公司自查，2021 年 7 月，因借款条件分歧，链杭实业在未告知公司的情

况下，将该笔 30,000.75 万元资金经由赣州金麦公司，原路划转至链杭实业

自有账户。 

公司无法对该账户进行有效控制，且该资金已划走，所以公司未能及时

使用其偿还逾期债务。同时，本公司披露的 2021 年度三季报货币资金余额存

在差错，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应调整为 13,773.81 万元，

其实中受限资金银行承兑保证金及项目履约保证为 11,425.75 万元。 

 

3. 请说明你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

讼、仲裁事项，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根据公司对近期收到的诉讼案件梳理情况，先补充披露新增诉讼： 

注：（案件序号接自上述问题第 1（3）题回复内容中的案件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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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日期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请求 涉及金额 案件进展 

29 2021.10.26 

海拉尔

区安迪

装饰商

行 

美尚生态 
承揽合同

纠纷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导视牌、标识字及标识

导视系统优化制作费、安装费 159104.49 元。2、判令

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47731元（按照总价款的 30%

主张）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206,835.49 

2021 年 12 月 21 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海拉尔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目前案件正

在审理中。 

30 2021.12.09 

江苏卓

和建设

工程有

限公司 

美尚生态 票据纠纷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款共计

70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70 万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9 年

9 月 16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至）；2、 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的保全费 、诉讼费 

700,000.00 
2022 年 1 月 21 日开庭审理，该案件的受理机构

为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目前等开庭中。 

31 2021.12.09 

江苏卓

和建设

工程有

限公司 

美尚生态 票据纠纷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款共计

60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60 万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9 年

9 月 16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至）；2、 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的保全费 、诉讼费 

600,000.00 
2022 年 1 月 21 日开庭审理，该案件的受理机构

为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目前等开庭中。 

32 2021.12.09 

江苏卓

和建设

工程有

限公司 

美尚生态 票据纠纷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款共计

49742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49472 元为基数、 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9 年 9 月 16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至）；2、 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的保全费 、诉讼费 

49,742.00 
2022 年 1 月 21 日开庭审理，该案件的受理机构

为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目前等开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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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21.12.14 

江苏省

广电有

线信息

网络股

份有限

公司无

锡分公

司 

美尚生态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1、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1036838.27 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443148.96 为基数，自 2021年 3

月 1 日起算；以 593689. 31 为基数，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算，上述利息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 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2、 判令被告二在欠付被告一工程款范围内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3、 确认原告有权在被告二欠付被告一工程款范围内

对涉案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1,036,838.27 
2022 年 2 月 16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无锡

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 

34 2021.12.22 

陈巴尔

虎旗天

燚设备

租赁有

限公司 

美尚生态

景观股份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分包合同

纠纷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欠付的工程款 2735115

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利息，以

2735115元为本金自 2020年 1月 1日开始按照日利率

0.02%计算至本息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暂计算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 377445.87 元）；3、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 

2,735,115.00 

2022 年 1 月 5 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陈巴

尔虎旗人民法院。2022 年 1 月 12 日判决，公司

已收到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内 0725 民初 1277 号，判决如下：1、

被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陈巴尔

虎旗天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2735115.00 元， 并按照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自

2021年12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2、驳回原告陈巴尔虎旗天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其他诉讼请求。 

35 2021.12.27 

无锡文

旅建设

发展有

限公司 

美尚生态

景观股份

有限公司、

王迎燕、徐

晶、潘乃

云、王勇、

解除股份

认购合同

纠纷 

1、判令解除被告一与第三人无锡文旅一期产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并要求被

告一立即向无锡文旅一期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返还股份认购款人民币 309,999,994.20 元并支付利

息（自无锡文旅一期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实缴

股份认购款之日起， 以 309,999,994.20 元为基数， 

309,999,994.20 
2022 年 2 月 14 日开庭审理，该案件的受理机构

为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等开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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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飞、柴

明良、周连

碧、蒋青

云、张洪

发、赵珊、

钱仁勇、赵

湘、广发证

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

天运会计

师事务所、

北京金诚

同达律师

事务所 第

三人：无锡

文旅一期

产业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按照同期贷款利率 4.31% 计算至实际清偿至日，暂按 

2019 年 3月 7 日算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利息为

37,076,774.31 元）。（以上合计人民币 

347,076,768.51 元） 

2、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

被告七、被告八、被告九、被告十、被告十一、被告

十二、被告十三、被告十四、被告十五、被告十六对

被告－上述第 1 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所有被告共同承担。 

 合计 315,328,5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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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增诉讼事项所涉及的合计金额为 315,328,524.98 元，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累计诉讼及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1）中所涉及的诉讼金额为 657,225,633.77

元，截至本公告日，累计诉讼金额为 972,554,158.75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41.51%。 

 

特此公告。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8 日 

 


